
附錄二  安全衛生法規及 TOSHMS 之相關要求 

    以下列出安全衛生法規及 TOSHMS 對於承攬管理之主要要求，事業單位在參考引

用時，應確認更詳細並查閱最新版本之資料。 

一、安全衛生法規之要求 

（一）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

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

仍應與承攬人負連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

規定，致承攬人所僱勞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人負連帶賠償責任。再承攬者

亦同。 

前述補償責任在勞動基準法第六十二條有明確規定：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

攬，如有再承攬時，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就各該承攬部分所使用之勞工，均應

與最後承攬人，連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事業單位或承攬

人或中間承攬人，為前項之災害補償時，就其所補償之部分，得向最後承攬人求

償。 

勞動基準法第六十三條規定：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工作場所，在原事業單位工作場

所範圍內，或為原事業單位提供者，原事業單位應督促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對其

所僱用勞工之勞動條件應符合有關法令之規定。事業單位違背勞工安全衛生法有

關對於承攬人、再承攬人應負責任之規定，致承攬人或再承攬人所僱用之勞工發

生職業災害時，應與該承攬人、再承攬人負連帶補償責任。 

（二）職安法第二十六條第一項規定：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

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

定應採取之措施。 

同條第二項則規定：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亦應

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 

前述之事前告知，應以書面為之，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錄（職業安全衛生法

施行細則（以下簡稱職安法細則）第三十六條）。 

（三）職安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勞工共同

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列必要措施： 

1. 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之工作。 

2. 工作之連繫與調整。 

3. 工作場所之巡視。 

4.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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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同條第二項規定：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參與共同作業

時，應指定承攬人之一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上述所謂之共同作業係指原事業單位、承攬人或再承攬人等僱用之勞工於同一期

間、同一工作場所從事工作者。（職安法細則第三十七條） 

在勞動部公告之「加強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六條及第二十七條檢查注意事項」

中對於前述「必要措施」之認定基準為： 

1. 既謂「必要措施」自應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是否必要」為認定標準，而與

事業單位及其承攬人間之法律上地位或契約關係如何無關，自無具體必要措施

與抽象必要措施之分。該條款規定之必要措施，原事業單位除尚須指定工作場

所負責人以擔任指揮協調工作，另亦須採積極作為要求承攬人依○○標準及○○

規則之規定，設置○○（護欄）等符合標準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或採必要安全

衛生措施以及採取進場許可、巡視、停止危險作業等具體防止○○（墜落）職

業災害之措施。 

2.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之「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

項」，應指原事業單位除須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採取必要措施外，另亦須採積極作為，例如： 

(1) 要求承攬人依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令規定設置符合標準之設備（如設置護

欄）或採必要之措施。 

(2) 採取進場許可。 

(3) 停止危險作業。 

(4) 其他具體防止○○（墜落）職業災害之措施。 

3. 職安法細則第三十八條協議組織應由原事業單位召集之，並定期或不定期進行

協議下列事項： 

(1) 安全衛生管理之實施及配合。 

(2) 勞工作業安全衛生及健康管理規範。 

(3) 從事動火、高架、開挖、爆破、高壓電活線等危險作業之管制。 

(4) 對進入局限空間、有害物作業等作業環境之作業管制。   

(5) 電氣機具入廠管制。 

(6) 作業人員進場管制。 

(7) 變更管理。 

(8) 劃一危險性機械之操作信號、工作場所標識（示）、有害物空容器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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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報、緊急避難方法及訓練等。 

(9) 使用打樁機、拔樁機、電動機械、電動器具、軌道裝置、乙炔熔接裝置、

電弧熔接裝置、換氣裝置及沉箱、架設通道、施工架、工作架台等機械、

設備或構造物時，應協調使用上之安全措施。 

(10) 其他認有必要之協調事項。 

（四）職安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二個以上之事業單位分別出資共同承攬工程時，應互推

一人為代表人，該代表人視為該工程之事業雇主，負本法雇主防止職業災害之責

任。 

事業單位違反第二十六條至第二十八條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職安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 

（五）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第三條之二規定：事業單位勞工人數之計算，包含原事業

單位及其承攬人、再承攬人之勞工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勞動

之人員，於同一期間、同一 工作場所作業時之總人數。 事業設有總機構者，其

勞工人數之計算，包含所屬各地區事業單位作業勞工之人數。 

同法第十二條之一規定：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

管理計畫，執行包含承攬管理在內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事項，並留存紀錄備查。 

同法第十二條之五規定：第一類事業勞工人數在三百人以上之事業單位，以其事

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或與承攬人分別僱用勞工於同一期間、同一工作場所

共同作業時 ，除應依本法第二十六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辦理外，應就承攬人之

安全衛 生管理能力、職業災害通報、危險作業管制、教育訓練、緊急應變及安

全衛生績效評估等事項，訂定承攬管理計畫，並促使承攬人及其勞工，遵守職業

安全衛生法令及原事業單位所定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事項。且其執行紀錄應保存

三年。 

同法第八十四條規定：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部分交付承攬或再承攬時，如

該承攬人使用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係由原事業單位提供者，該機械、設備或器具

應由原事業單位實施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前項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於有必要時

得由承攬人或再承攬人會同實施。前述之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如承攬人或再承攬

人具有實施之能力時，得以書面約定由承攬人或再承攬人為之。 

 

二、TOSHMS 指引之要求 

（一） 4.3.7 採購 

組織應訂定維持程序，確保在採購貨物與接受服務前確認符合國家法令規章及組

織本身職業安全衛生的要求，且在使用前可達成各項安全衛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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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4.3.8 承攬 

組織應訂定維持程序，以確保組織的各項安全衛生要求適用於承攬商及其員工。 

組織應確保作業開始前，與承攬商在適當層級建立有效的溝通與協調機制，該機

制包括危害溝通及其預防與控制措施。 

 

三、TOSHMS 驗證標準(CNS 15506)之要求 

（一） 4.2 政策 

政策已傳達給所有在組織管制下工作之人員，以使其認知個人之職業安全衛生責

任。 

 

（二） 4.3.1 危害鑑別、風險評鑑及決定管制措施 

危害鑑別與風險評鑑之程序應考量：所有進入工作場所人員之活動(包括承攬人

與訪客)；工作場所中，由組織或其他單位所提供之基礎設施、設備以及物料。 

 

（三） 4.3.2 法規與其他要求事項 

組織應將法規與其他要求事項的相關資訊，傳達給在組織管制下工作之人員與其

他相關的利害相關者。 

 

（四） 4.4.1 資源、角色、責任、職責及職權 

所有在組織管制下工作之人員，應可獲知誰是最高管理階層指定者。 

 

（五） 4.4.2 能力、訓練及認知 

當組織管制下之任何人員，所執行之工作可能對職業安全衛生產生衝擊時，組織

基於適當之教育、訓練或經驗，應確保上述人員之能力，並應保留相關紀錄。 

組織應鑑別與其職業安全衛生風險及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相關之訓練要求，並

應提供訓練或採取其他措施以滿足這些要求，及評估這些訓練或措施的有效性，且保

留相關紀錄。 

組織應建立、實施及維持一個或多個程序，以確保在其管制下工作的人員認知到： 

1. 人員之作業活動和行為對職業安全衛生所造成之實際或潛在的後果，以及提昇個

人績效之職業安全衛生效益； 

2. 為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程序及管理系統之各項要求，包括緊急狀況預應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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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應變之要求(參見 4.4.7)，每個人所必須扮演之角色、擔任之職責與重要性； 

3. 偏離指定程序之潛在後果。 

訓練程序應考慮不同階層人員之： 

1. 職責、能力、語言技能及語文能力；及 

2. 風險。 

 

（六） 4.4.3 溝通、參與及諮商 

在有任何改變會影響承攬人之職業安全衛生時，與承攬人諮商。 

 

（七） 4.4.6 作業管制 

對於承攬之管制措施應包含： 

1. 確保組織各項職業安全衛生要求或至少相同的要求適用於承攬人及其員工。 

2. 在評估和選擇承攬人之程序上包括職業安全衛生準則。 

3. 確保作業開始前，組織與承攬人在適當層級建立有效的溝通與協調機制。該機制

應包括危害及其預防與管制措施的溝通； 

4. 確保承攬人及其員工報告為組織工作時發生與工作有關之傷病、有礙健康和事件

的作法； 

5. 在作業開始前及作業過程中，對承攬人及其員工應提供必要之工作場所職業安全

衛生危害的認知，及確認應有的教育訓練； 

6. 定期監督承攬人工作場所之職業安全衛生績效的作法； 

7. 確保承攬人落實現場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的之作法。 

對於採購之管制措施應包含： 

1. 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方面之要求可以辨識、評估及具體化到組織之採購及租賃說明

書中； 

2. 確保在採購貨物與接受服務之前，可符合法規及組織本身職業安全衛生要求之作

法； 

3. 確保在使用前可達成各項職業安全衛生要求之作法。 

 

 


